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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思特奇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思特奇”）、北京无限易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限易信”）、上海实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实均”）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分别提供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担保。上述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金额在公司董事

会权限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6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深圳思特奇、无限易信、上海实均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

海淀园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订了最高授信额度分别为人

民币 300 万元、50 万元、450 万元的《综合授信合同》及相应金额的《借款合同》；

公司分别就前述三笔授信业务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深圳思特奇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3、主债务人：深圳思特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合同：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559843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

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5、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 万元 

6、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授信合同项下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9、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

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为无限易信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3、主债务人：北京无限易信科技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合同：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559629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

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5、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6、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授信合同项下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9、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

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三）公司为上海实均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3、主债务人：上海实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合同：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559853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

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5、担保金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450 万元 

6、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授信合同项下可发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4日，具体以主合同为准。 

9、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

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1.12%，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任何违规担保或逾期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深圳思特奇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 

3、无限易信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 

4、上海实均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7 日 


